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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三）訓的問題

１．訓練機構互不統屬，訓練體系缺乏統整

　　　　我國目前雖設有五十八所的訓練機關（構），然各訓練機構係

因

　　應各機關個別業務需要，自行設置，彼此互不統屬（鄭吉男，民八

七

　　：一九），既未建立縱的層級體系，也未建立制度性橫的溝通管道，

　　致彼此間的師資、設備、人力不易相互支援（江丙坤，民八七：三八

　　）。再者，中央、省市及部分事業機關，分別設有專責訓練進修機關

　　，並針對各項業務需求，辦理各種專業訓練，除了訓練機關自行訓

練

　　外，或委託各種民間訓練團體，或與大學校院合作辦理，然缺乏一

個

　　類似法國「國家行政學院」（Ｅ．Ｎ．Ａ），英國「文官學院」

　　（Ｃｉｖｌ　Ｓｅｒｖｉｃｅ　Ｃｏｌｌｅｇｅ），美國「聯邦行政

　　主管訓練學院」（Ｆ．Ｅ．Ｉ），日本「公務研修所」等，統籌全國

　　訓練的機構，欠缺完整的培訓體系。

２．缺乏完整的訓練法規

　　　　攸關全國公務人員訓練的「公務人員訓練法」尚未制訂，而已失

　　去價值的「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」，亦未廢止或合併修訂，導

　　致各機關的訓練辦法，各行其是，而欠缺完整實施之標準與效用，

因

　　此，單一訓練法規的訂定應屬必要，使之能成為各機關訓練辦法之

依

　　據（許南雄，民八五：三０八）。對此，保訓會已研擬公務人員訓練

　　進修法草案，經報考試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中，期望能儘速完成立法

程

　　序。

３．欠缺完整的公務人力訓練計畫

　　　　著名的「彼得定律」（Ｐｅｔｅｒ'ｓ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）



　　　指出，各機關組織的員工，隨著任職時間的越久，工作能力不但

未

　　見提升，卻反而遞減，終至能力不足勝任的情形。「彼得定律」所指

　　出才能遞減的現象，實則由於培訓制度未發揮功能所致。我國公務人

　　力的特質之一，就是平均工作時間極長，約達三十年以上（施能傑，

　　民八七：七０）。在今日專業知能變化極為快速的年代中，假若缺乏

　　制度性、經常性的專業知能訓練與發展，則即使當初甄補到最優秀的

　　人力，經過若干年之後，也必將面臨江郎才盡之時。反觀我國公務人

　　力培訓政策為何呢？一方面訓練的內容有九五％集中在低階公務人

員

　　的實務訓練；另一方面，訓練也未予人員未來發展、升遷及國家需要

　　結合，造成訓練的浪費（楊瑪利，民八二：一三一）。近年來，雖然

　　這些現象已逐漸加以改善，但是關於目前每位公務人員每年平均受

訓

　　多少天？有無重複現象，產生所謂的「訓練專家」？訓練的績效為何

　　等等諸多的訓練問題，都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規劃、評估檢討辦法。

４．訓練機構本身存在諸多缺陷

　　　　現今各縣市人員訓練中心或類似機構，無論在人員的配置，課

程

　　的安排及講座人員的邀請等，存在諸多的缺陷（林鍾汗，民八七：

七

　　二三～七二四），首先，公務人員的訓練機構，人員編制及訓練設

施

　　，不甚完備：其次，課程的安排常流於形式，無法確實配合公務人

員

　　的需要，導致受訓人員學習興趣不高，致訓練成效無法彰顯。

５．訓練方式僵化，成果有限

　　　　訓練欲求得切實的效果，宜採研習會或研討會的方式，使受訓

者

　　能做思考及自行操作（張金鑑，民七九：五六一）我國各機關的訓

練

　　，不論是何種性質，一般而言，經常採用演講的方式進行，言者諄

諄

　　，聽者藐藐，效果極為有限。加上公務人員的訓練經常採用大班制的

　　上課方式，人數高達一百人以上，導致上課很難要求品質（蕭武桐，

　　民八七）。甚者，許多公務人員訓練班，將一大堆戶政、人事、役政



　　等不同性質的人員，集中在一個班訓練，沒有一種專業分工的概念，

　　導致一些學員自己所上的課程，與自己的業務無甚關係，因此興趣

缺

　　缺，效果有限（董保城，民八七）。而高普考試的基礎訓練班，由於

　　委託各訓練機構代訓，且每班人數過多，導致有部分訓練班學員聽

課

　　情形不甚理想，影響訓練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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